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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法律行为与代理

（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自然人 分类标准

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

不满 8 周岁（＜8周岁）的未成年人

（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自然人（不论是否已经成年）

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

8 周岁以上（≥8 周岁）的未成年人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

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

18 周岁以上（≥18 周岁）的成年人

16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自然人 实施法律行为效力

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

（独立）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

【注意】法定代理人代理的行为有效。

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有效。

【注意】“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

①纯获利益的法律行为；

②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法律行为。

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
可以独立地实施法律行为

【链接】行为效力待定（第 5 章）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的其他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

（1）催告权：

相对人（不论是否善意）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

追认。

（2）撤销权：

法律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解释】对于法人而言，民事行为能力随其成立而产生，随其终止而消灭。

（2）意思表示真实

意思表示真实包含意思自由及意思与表示相一致两方面。

① “意思自由”：指不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

②“意思与表示相一致”：不存在错报、误报等。

（3）不违反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合法）

不违反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行为的内容不得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相抵触。不违背公序良俗是指法律行为内

容不得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

【举例】公序良俗：向婚外第三者私自赠与财物的行为。

【例-多选题】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下列人员中，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有（ ）。

A.王某，7 周岁，小学生，已参与拍摄电视剧两部，获酬 3 000 元



B.李某，18 周岁，大学生，学费和生活费由父母负担

C.刘某，16 周岁，网店店主，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全部生活来源

D.张某，20 周岁，待业人员，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

网校答案：BC

网校解析：

（1）选项 A：不满 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2）选项 BC：18 周岁以上的自然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6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

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3）选项 D：8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及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例-单选题】11 周岁的张某未事先征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将其价值 3 000 元的学习机赠送给同学李某。该赠与的效

力为（ ）。

A.可撤销

B.有效

C.无效

D.效力待定

网校答案：D

网校解析：已知 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 11 周岁的张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超出自己

的行为能力范围与他人订立的合同，为效力待定合同。

【例-单选题】吴某与考上重点中学的 12 岁外甥孙某约定，将其收藏的一幅名画赠与孙某。下列关于吴某与孙某之间

赠与合同效力的表述中，符合合同法律制度规定的是（ ）。

A.合同效力待定，因为吴某可以随时撤销赠与

B.合同无效，因为孙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C.合同有效，因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孙某可以签订纯获利益的合同

D.合同效力待定，孙某的法定代理人有权在一个月内追认

网校答案：C

网校解析：

（1）12 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的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是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

法定代理人追认，合同有效。

【例-单选题】16 周岁的小林参加中学生科技创意大赛，

其作品“厨房定时器”获得组委会奖励。张某对此非常感兴趣，现场支付给小林 5 万元，买下该作品的制作方法。下

列关于该合同效力的表述中，符合合同法律制度规定的是（ ）。

A.该合同可撤销，因小林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B.该合同无效，因小林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C.该合同有效，因该合同对小林而言是纯获利益的

D.该合同效力待定，因需要由小林的法定代理人决定是否同意或追认

网校答案：D

网校解析：

（1）16 周岁的小林不以独立收入为主要来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2）本案不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法律行为，也不属于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智力、精

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法律行为，行为效力待定，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因此，选项 D 正确。

考点 2：附条件与附期限法律行为（★★）

1、附条件的法律行为（强调不确定）

（1）附条件的法律行为分类

①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

②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2）所附条件可以是事件，也可以是行为。

【注意】当事人恶意促使条件成就的，应当认定条件没有成就，当事人恶意阻止条件成就的，应当认定条件已经成就。

【解释】如果所附的条件是违背法律规定或者不可能发生的，应当认定该法律行为无效。



（3）能够作为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事实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①将来发生；

②不确定的事实；

③当事人约定的事实；

④合法。

2、附期限的法律行为（必然到来）

法律行为所附期限可以是明确的期限，例如某年某月某日，也可以是不确定的期限。（如“张三死亡之日”）

【例-判断题】陈某与李某约定，在李某结婚时，陈某将自己的一套房屋赠与李某。该赠与行为是附期限的法律行为。

（ ）

网校答案：×

网校解析：该赠与行为属于附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


